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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地块后期管理是保障人居安全及彻底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环。针对污染地块调查与风险评估、修复与风

险管控、效果评估各阶段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修复后地块存在污染物浓度反弹和风险管控措施失效等可能风险，有必要开展污染

地块修复和风险管控后期管理研究。为此，基于欧美国家污染地块管理经验，综合考虑我国污染地块环境管理要求，确定了需开展

后期管理的地块类型，分析了后期管理过程中长期监测、运行维护、制度控制及回顾性评估 4 种措施的重要作用，初步构建了污染

地块修复和风险管控后期管理框架体系，明确了长期监测对象与目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与周期，运行维护内容，制

度控制措施，回顾性评估要求及后期管理的终止条件。实施后期管理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体现，

将为污染地块修复和风险管控后的安全再利用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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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step of protecting the health of people and realizing the goals set by “the 

Fight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oil Pollution”.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of soil contamina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rebound in pollutants concentrations or the failure of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is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four different manag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long-term monitor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stitutional control, and retrospective review. Comparisons were made between common practices in our country and th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Our study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for remedi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ontaminated sites by outlining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to determine monitoring locations, target pollutants,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monitoring, facilities that 

requir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dequacy of institutional control,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 retrospective review and 

terminal con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ill underpin the safety reuse of contaminated sites after 

remedi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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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安全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在借鉴欧美国家污染场地管理

经验 [1-4]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污染地块环境管理思

路，即将地块污染风险控制在人体健康可接受水平以

下的风险管理理念[5]。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6](以下简称“土壤

法”)中明确提出“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需

要实施后期管理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实

施后期管理”，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后期管理提出要

求，但尚未明确需开展后期管理的地块类型、技术要

求以及监管机制与责任划分。国内实际工作中仅在风

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中给出后期管理建议，具

体实施、监管以及相应的技术要求涉及较少，难以支

撑后期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调查污染[7]、

科学评估风险 [8-9]、有效防控地块风险 [10-11]的基础

理论与技术研究上，而针对修复后地块污染物浓度

反弹、风险管控措施失效以及用地情景改变等可能

造成后期风险增加的应对措施研究较少[12]。本研究

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污染地块后期管理经验，综合考

虑我国污染地块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后期管理主

要技术要点，旨在为完善我国污染地块管理标准体

系，为保障污染地块修复后安全利用提供理论与技

术支持。 

1  修复与风险管控后地块上潜在风险来源

分析 

1.1  地块调查至效果评估各环节潜在的不确定性 

地下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异质性，现有的调查手段

只能通过采集有限的样品来表征水文地质条件和污

染物的分布情况，致使调查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我国污染地块详细调查阶段土壤点位布设多按照

每 1 600 m2 不少于 1 个点位，重点区域多按照每

400 m2 不少于 1 个点位[13]，而吴鹏等[14]的研究表明，

在 2 m×2 m 范围内不同点位对地块上污染物是否超

标有不同的判定结果，距离 1 m 的相邻点位之间污染

物的深度判定结果也不同。Jenkins 等[15]的研究表明，

不足 0.7 m 间距的样品之间浓度差异可达 19 倍。即

使在扩散条件相对有利的地下水中，含水层介质的异

质性也会造成污染物浓度较大的差别[16]。 

污染地块风险评估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评估模型通常假设一个地层中水文地质条件各向均

质，污染物分布均匀，忽略了其异质性。在暴露评估

过程中，通常采用系统默认参数，不能充分体现场地

特征。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暴露评估未充分考虑污染

物向上迁移过程中的衰减效应等[17-18]。对地下水风险

评估而言，通常主要考虑地下水的饮用途径，忽视了

其对地表水的影响及作为水资源的评估。 

在我国，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采样持续时间至少

为一年，往往不超过两年[19]，基于有限数据，通过

统计分析以预测修复后污染物浓度持续低于修复目

标值[20]。但是，由于地层异质性对修复工程的开展

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污染场地修复后，土壤和地

下水中的特征污染物仍存在一定的残留浓度，尤其对

于一些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局部点位的残余污染物浓

度甚至超过修复目标值数倍[21]，在有限的效果评估

监测时间内，完全反映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变化趋势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1.2  地块用地情景的变化 

国内污染地块的修复和风险管控活动是基于特

定用地情景下，将污染物浓度削减到一定浓度或切断

特定暴露途径，进而确保地块人体健康风险不超过可

接受水平。一旦用地情景发生改变，例如，土地利用

方式或建(构)筑物结构发生改变等，修复目标值可能

失去保护作用。 

1.3  修复后污染物浓度反弹 

地层与污染物的分布不均是引起修复后地块污

染物浓度反弹的重要因素。高渗透层中的污染物浓度

下降后，低渗透层通过反向扩散作用充当二次污染

源，修复达标后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出现反弹，此情

况可维持数十年之久[22]。McGuire 等[23]发现采用化学

氧化技术修复的地块中，81%的监测井中出现了污染

物浓度反弹的情况，其中 30%的污染物反弹浓度超过

修复前的浓度。 

1.4  参数修正及不可控因素 

土壤法规定要适时更新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美国

环保署(EPA)会定期更新部分污染物的毒理学参数

(https://www.epa.gov/risk/regional-screening-levels-rsls-
generic-tables)，科研工作者也致力于逐步完善风险评

估体系[8，17-18]。一方面，修复后地块中残留污染物的

停留时间较长，随着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可能会出

现满足之前的修复目标值仍达不到健康风险的要求；

另一方面，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

可能改变水文地质条件和残留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等，

从而出现风险不可接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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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期管理对象 

美国要求污染源或地下水阻隔场地及地下水或

地表水修复场地需开展运行维护、监测、制度控制、

5 年回顾等后期管理，直至地块不限制使用且不限制

暴露途径为止[24]。澳大利亚要求无法达到修复目标

值、修复后有残留污染物或污染物封存在原场地的地 

块开展长期监测与制度控制[21，25]。加拿大规定风险

管控场地需开展监测与制度控制，部分场地的管理

可能是永久的[26-27]。通过对欧美国家后期管理场地

类型梳理可以看出，风险管控场地、修复周期较长

的场地、修复后仍有残留污染物的场地需要开展后

期管理。我国现有技术文件中涉及后期管理的具体

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同技术文件中有关后期管理对象的规定 
Table 1  Stipulations of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objects in different technical guidelines 

技术文件 后期管理对象的规定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

作指南(试行)》[28](2014 年) 

选择的修复技术方案没有彻底消除污染，依赖于对土壤、地下水等的使用限制，或者使

用了物理和工程控制措施的地块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

估技术导则(试行)》[29](HJ25.5—2018) 

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实施风险管

控的地块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

导则》[19] (HJ25.6—2019)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广州市污染地块修复后环境监管工作要

点(试行)[30](2020 年) 

(一)涉及采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的地块。包括采用原地原位阻隔、原地异位阻隔等污

染物总量未降低，或虽采取减量化技术但未降低至修复目标值以下的风险管控类地块 

(二)规划用途属于 GB 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土壤的污染物含量经修复后达第二类用

地修复目标值但未达到第一类用地修复目标值的地块 

(三)地下水中有毒有害污染物(重金属、VOCs、SVOVs 等)含量超过相应筛选值且存在不

可接受的健康风险，使用原位阻隔等风险管控措施的；或有毒有害污染物含量超过筛选

值但经评估认为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无需进行治理修复的地块 

 
风险管控地块中污染物仍留存在地块内，因此需

开展后期管理。规划为二类用地，修复后土壤污染物

浓度满足修复目标值但未达到 GB 36600—2018[31]第

一类用地筛选值的，以及地下水修复后满足修复目标

值但未达到 GB/T 14848—2017[32]中地下水使用功能

对应标准值的，由于其土地和地下水资源使用受限，

所以仍需开展后期管理。受地层异质性、修复不确定

性、技术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修复后土壤或地下水

中污染物浓度存在反弹风险的，需开展后期管理。 

结合我国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实际，建议后期管

理对象可包括：①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例如固化/

稳定化、地下水垂向阻隔、水平阻隔(覆盖)等地块；

②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仍超过 GB36600—

2018[31]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③修复后地下

水中污染物浓度仍超过 GB/T 14848—2017[32]中地下

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的地块；④修复后易发生污染

物浓度反弹的地块，例如土壤六价铬稳定化、地下水

抽出/处理地块等。 

3  后期管理工作流程与措施 

美国超级基金场地中，阻隔设施建设完成经操作

与功能性确认后直接进入运行维护阶段；地下水修复

设施建设完成并经操作与功能性确认后，首先开展长

期响应(包括运行、维护、监测、药剂投加等)，若 10

年后仍未达到修复目标，则将监管责任由美国环保署

转移给州政府，继续开展运行维护[24]。场地从国家

优先控制名录中删除后可根据需求继续开展运行维

护、制度控制和 5 年回顾[24，33]。澳大利亚要求达到修

复目标但需开展长期监测/制度控制的场地和未达到

修复目标但无法继续进行修复的场地，需制定场地管

理计划，在执行长期监测与制度控制过程中，经与业

主及管理部门沟通确认无需继续开展场地管理后，即

可终止[25]。加拿大采用十步骤法开展污染地块管理，

依次为识别疑似地块、历史回顾、初步检测、地块分

类、详细检测、地块再分类、制定修复/风险管理策

略、执行修复 /风险管理策略、验收及长期监测。 

采用阻隔等措施的风险管控场地在达到风险管控目

标后进入长期监测阶段，长期监测包括采样检测与制

度控制[26-27]。英国环保署规定修复验收合格后需要开

展长期监测与维护的场地，进入长期监测与维护阶

段，长期监测过程中若出现监测数据不可接受，则需

再次启动修复[34]。可见，针对有需求的场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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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基金场地是在操作与功能性确认后，而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英国则是在修复验收后，开展相应的监

管措施。 

我国污染地块管理技术环节包括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

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且土壤法

中明确要求“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需要实施

后期管理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

管理”，基于此，综合考虑国外相关管理经验，初步

提出我国后期管理的工作流程(图 1)。 

 

图 1  污染地块修复与风险管控后期管理流程图 
Fig. 1  Flowchart for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of contaminat 

land after remedi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后期管理的措施包括长期监测、运行维护、制度

控制及回顾性评估，在后期管理计划制定过程中，针

对不同后期管理对象，根据地块水文地质特点、修复

与风险管控情况、残留污染物特性与分布、周边敏

感受体等信息，选择一种或多种后期管理措施。如

图 2 所示，后期管理对象(一)、(三)、(四)在后期管

理阶段需开展长期监测、运行维护、制度控制和回

顾性评估；后期管理对象(二)仅需开展制度控制和

回顾性评估，若地块上还采取了一定的风险管控措 

施，则参照后期管理对象(一)实施后期管理，若土

壤中污染物浓度还存在反弹风险，则参照后期管理

对象(四)实施后期管理。 

4  长期监测 

4.1  长期监测对象与目的 

美国环保署规定需开展长期监测的类型包括污

染源与地下水围堵，例如源控制、填埋覆盖、地下水

阻隔、水力控制等；地下水和地表水修复，例如原位

修复、监测自然衰减等[35]。通过长期监测，评估补

救措施的有效性[36]。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

顿海军武器站的 12 号固体废物管理区地下水受到氯

代烃的污染，在污染羽下游设置一道渗透反应墙，两

年后在渗透反应墙的南端监测井中发现污染物浓度

上升，补充调查表明污染羽已从南侧越过渗透反应墙

流入下游[37]。 

澳大利亚场地修复验收后需开展长期监测的类

型包括无法达到修复目标、污染物封存于场地内(例

如，固化/稳定化)、修复周期较长(例如，监测自然衰

减、渗透反应墙)、修复后可能存在残留污染物(例如，

源处理、抽出处理)、场地有持续管理需求。长期监

测的目的是确定修复后地块是否持续满足修复目标、

污染羽是否扩张，另外还需监测地下水流向、可能存

在的有毒副产物、新泄漏的污染物，以确保不影响下

游敏感受体[21]。 

借鉴国外长期监测经验，初步建议我国需开展长

期监测的地块类型可包括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修复

后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仍超过 GB/T 14848—2017 中

地下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的地块、修复后易发生污

染物浓度反弹的地块。长期监测的目的主要为评估风

险管控设施是否持续有效，监测地下水污染状态是否

发生变化，预警修复后污染物浓度是否反弹。 

4.2  长期监测点位设置示例 

为评估风险管控设施是否持续有效，通常在紧邻

风险管控设施上游、下游和两侧分别设置监测点[38]，

点位数量根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和管控面积设置，

原则上不少于 5 个，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国

内常用典型土壤风险管控措施固化/稳定化修复的长

期监测点布设如图 3 所示。 

采用地下水垂向阻隔技术的风险管控场地，地下

水监测点位布设如图 4 和图 5 所示。污染羽四周设置

阻隔墙的，可在上游阻隔墙及两侧阻隔墙外各设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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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后期管理构架图 
Fig. 2  Framework of post-remediation management 

 

 

图 3  固化/稳定化修复长期监测井示意图 
Fig. 3  Plan view of long-term monitoring wells for 

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 remediation 

 
少于 1 个地下水监测点，下游阻隔墙外设置不少于 3

个地下水监测点(图 4)。仅在污染羽下游设置阻隔墙

的，可在阻隔墙上游的污染羽两侧边界各设置不少于

1 个地下水监测点，阻隔墙两侧各设置不少于 1 个地

下水监测点[39-40]，阻隔墙下游设置不少于 2 个地下水

监测点(图 5)。 

借鉴澳大利亚长期监测点位布设原则 [21]，监

测地下水污染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点位布设如图

6 所示。(Ⅰ)对照点：在污染羽上游设置 1 个或多

个，提供对照数据；(Ⅱ)污染源监测点：在污染源

内部设置 1 个或多个，监测污染源组分和浓度变化；

(Ⅲ)污染羽监测点：在污染羽内部设置多个，监测

污染羽组分和浓度变化；(Ⅳ)侧向监测点：设置在

污染羽两侧，监测污染羽边缘变化；(Ⅴ)下游监测

点：设置在污染羽的下游，监测污染羽向下游的迁

移；(Ⅵ)预警监测点：设置在污染羽与受体(建筑物、

河流等)之间靠近受体的地方，监测受体是否会受到

污染羽的影响。 

监测污染物浓度是否反弹，重点关注低渗透区与

修复盲区。污染物与低渗透区位于含水层时，地下水

监测井应设置在低渗透区的下游。若污染物具有挥发

性，可在低渗透区上方的非饱和带设置土壤气监测井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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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污染羽四周设置阻隔墙监测点位布设示意图 
Fig. 4  Plan view of long-term monitoring barrier walls around 

pollution plume 

图 5  污染羽下游设置阻隔墙监测点位布设示意图 
Fig. 5  Plan view of long-term monitoring barrier wall downstream of 

pollution plume 
 

 

图 6  地下水污染羽长期监测井平面布 
设示意图 

Fig. 6  Plan view of long-term monitoring wells for groundwater 
contaminant plume 

图 7  修复后低渗透层作为二次污染源向地下水中进行反向

渗透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aminant back diffusion from low 

permeability after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4.3  长期监测指标 

长期监测指标通常包括化学指标及地球化学指

标等。化学指标主要指修复与风险管控的目标污染物

及其可能产生的次生污染物；地球化学指标主要指

pH、矿化度、电子受体、电子供体等可能会影响污

染物迁移转化的相关因素。 

采用固化 /稳定化措施的场地监测指标中除目

标污染物，还应关注可能会对固化/稳定化稳定性造

成影响的 pH 等；监测自然衰减时，除目标污染物

和二次污染物，还应关注表征衰减进程的电子受体/

供体和微生物指标；采用原位氧化修复的地块除目

标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还应关注重金属的浓度，

尤其是氧化性敏感的重金属(如砷、镉、铬、铅等)，

因为随着修复的进行，氧化还原条件会发生改变或

有机结合态重金属再释放，可能导致重金属可溶性

增强[41]。 

4.4  长期监测频次与周期 

长期监测频次的设定应综合考虑水文地质条件、

污染物特点、自然衰减速率、受体情况以及管理部门

的有关要求等。澳大利亚要求监测时间间隔不大于溶

解态污染物从污染点到监测点的迁移时间[21]，例如，

污染羽边缘距离下游监测井为 100 m，污染物在地下

水中的最大迁移速率为 200 m/a，那么污染羽扩散到

下游监测点的时间约计 6 个月，因此，可推荐监测频

次为每半年 1 次；而新泽西州则要求监测频次不应大

于污染羽迁移至最近受体时间的 1/2[42]。固化/稳定化

修复后建议地下水每季度监测 1 次，监测自然衰减从

初始的每年 1 次可逐渐调整到每 4 年或 8 年 1 次[38]。 

长期监测的周期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针对固

化/稳定化修复后场地，特拉华州要求 8 个季度的监

测数据稳定达标即可终止监测；新泽西州要求至少开

展 4 个季度的监测；其他很多州要求修复后每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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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持续3年，以确认污染物持续低于修复目标值[42]。 

在我国，修复效果达标初判后，地下水至少满足

8 个批次且不少于 1 年的稳定达标。针对地下水修复

后场地，建议可在长期监测初期阶段根据地下水丰

水期与枯水期规律，每年开展 2 次地下水监测，经

评估地下水浓度反弹风险较小后，可调整监测频次

至每 1 ~ 2 年 1 次，直至达到 GB/T 14848—2017 中

规定的地下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为止。风险管控场

地的效果评估采用一次性采样，因此，建议在长期监

测初期阶段，频次可设为每季度开展 1 次，根据污染

物浓度趋势，逐渐减小监测频次。但考虑到风险管控

场地风险一直存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管控措施面

临老化损坏风险，因此整体上风险管控场地的监测频

次要大于修复后场地，建议长期监测实施直至风险管

控设施不再需要。 

5  运行维护 

超级基金场地中被动修复的运行维护通常包括：

①检查抽样记录、场地和修复设备完整性；②抽样、

监测和分析；③场地维护；④编制报告。与被动修复

不同，主动修复的运行维护还应增加设备的日常操作

与维护。一般情况下，运行维护可以在场地内长期进

行，以获得可靠监测数据，对于地下水和地表水修复

场地，达到修复目标值后仍需开展运行维护，直至美

国环保署批准终止[35]。美国拉夫运河(Love Canal)场

地要求每季度对排入市政管道的污水进行取样分析、

定期清洗泵房与储罐、清除净化器中的污泥、维修与

维护泵房与流量计、维护景观(树木、花坛、草坪等)、

维护与清理围栏、维护冷暖系统、更换开关浮球、更

换防回流阀、更换出入灯等[43]。位于美国明尼苏达

州德卢斯市的某钢铁工程基地焦油污染土壤采用水

泥固化处理并进行表层覆盖，要求定期检查覆盖层的

完整性[44]。 

我国后期管理中的运行维护主要针对风险管控

设施与长期监测系统，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风险管控与

修复后场地特点确定运行维护的具体内容，典型运行

维护活动示例见表 2，运行维护过程中应及时整理相

关记录，定期编制运行维护报告。 

表 2  运行维护内容 
Table 2  Detail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对象 运行维护内容 

地面、排水系统等 定期检查排水系统、地面硬化完整情况等 

具有阻隔作用的绿化带、标识牌、监控设施等 定期检查围栏、绿化带的完整性、标识牌的清晰度、监控设备是否正

常使用 

水平阻隔层 定期检查阻隔层的完整性，是否出现地面沉降、阻隔层破损 

垂直阻隔层 定期监测阻隔墙两侧的水位等，初步判断垂直阻隔层的完整性 

作为风险管控设施的空气注射、气相抽提、抽出处理等主动

手段 

依据实施方案启停相关设施；定期检查注气空压机、抽气泵、抽水泵、

管道等；定期对出水/尾气取样分析；定期维护设施更换耗材 

地下水监测井 定期检查井管及井外保护设施完整性；定期检查地下水监测井的井深，

井内出现淤积时及时进行洗井 

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检查监测井及井外保护设施完整性；定期检查监测井气密性 

取样设备 定期维护抽气泵、潜水泵、气囊泵、蠕动泵、苏玛罐等采样设备 

取样记录、现场影像记录、监测报告等 定期检查记录资料，核实其规范性 

 

6  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通过限制地块用途、限制人类行为、限

制土壤和地下水使用以及信息公开等非工程手段，有

效切断污染物暴露途径，降低人体暴露风险[45-49]。美

国制度控制主要分为 4 种类型：①所有权控制：最常

见的手段是地役权和合同，在土地转让时，转让双方

需明确土地责任和利益相关事宜；②政府控制：利用

政府权力对土地进行限制，包括限制土地使用权限、

建立建筑规范和地下水标准、设立国家危险废物地块 

清单等，如伊利诺伊州、特拉华州和得克萨斯州均设

有地下水管理区[33]；③许可和强制控制：依托法律

法规，包括命令、许可和法规，限制某些场地的使用，

并确保责任人履行相关义务；④信息控制：提供修复

计划相关的信息和通知，并开展国家登记、管理部门

上报和公众公开，如美国拉夫运河场地划定了管制区

域，要求仅能用作商用或工业用地，若要改变用途，

必须通知美国环保署和纽约州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并

将表层土壤换掉[43]。 

我国开展后期管理的地块均建议开展制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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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控制可包含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地下水使用、禁

止破坏风险管控设施的完整性、信息公开、公众参与、

联动监管。 

7  回顾性评估 

超级基金规定修复后地块上残留任何污染物或

有害物质时需开展 5 年回顾[50]。5 年回顾贯穿于整个

修复过程中，从修复开始直到地块不再有任何使用和

暴露途径的限制[51]。 

我国开展后期管理的地块，建议每年编制后期管

理年度报告，报告中应包含监测数据统计、趋势分析、

成因分析、制度控制实施情况、运行维护实施情况、

结论与建议，每 3 ~ 5 年开展一次回顾性评估。回顾

性评估工作过程包括资料回顾、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评估报告编制，主要从修复与风险管控措施的功能性

是否仍满足设计要求，修复方案阶段设定的修复目标

值是否仍然有效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预示地块失去

保护性的信息 3个方面来评估地块的健康风险(表 3)。 

表 3  回顾性评估内容 
Table 3  Details of retrospective review 

问题 具体内容 

问题 A：修复或风险管控措施

的功能性是否仍满足设计要求 

原位修复地块上污染物浓度是否出现反弹；风险管控设施运行状况和功能是否仍符合设计要求；制度

控制是否按照计划执行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问题 B：修复方案阶段设定的

修复目标值是否仍然有效？ 

是否颁布新的污染土壤或地下水相关管理文件；是否颁布新的土壤筛选值/管控制或地下水质量标准；

是否颁布新的大气/地表水排放标准或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是否颁布新的风险计算方法；是否颁布新的

污染物性质参数或毒性参数；是否识别出新的污染物或污染源；是否出现了不可预期的副产物；水文

地质条件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地下水流速、流向)；土地利用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受体是否

发生了变化，是否出现了新的受体或新的暴露途径；其他可能影响修复目标值的因素 

问题 C：其他可能预示地块失

去保护性的信息 

是否出现重大灾害，如洪水、地震、泥石流等；是否出现用地规划调整 

 
总之，应综合考虑地块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迁

移特性、地块周边敏感受体分布以及管理部门要求等

制定回顾性评估计划。后期管理过程中若突发不利状

况，例如洪水、火灾、地震等，则应立即启动回顾性

评估。 

8  后期管理的终止 

由于风险管控地块内污染物一直存在，建议持续

开展运行维护，确保风险管控措施的完整性与功能

性；持续开展长期监测，预警风险管控设施失效、污

染物泄露；持续开展制度控制，利用非工程手段确保

场地上的人类活动安全；定期开展回顾性评估，直至

风险管控措施不再需要。 

修复后地块，经过一定时间的长期监测，确认污

染物浓度不会发生反弹即可终止以“预警修复后污

染物浓度是否反弹”的监测，转入“评估地下水污染

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监测，直至地下水达到 GB/T 

14848—2017 中规定的地下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

建议持续开展制度控制和回顾性评估，直至土壤中污

染物浓度满足 GB 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且地下水达到 GB/T 14848—2017 中规定的使用功能

对应标准值。 

9  结语 

本文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结合我国污染地块管理

现状，针对修复与风险管控后地块的污染残留风险，

明确了后期管理对象及相关管理措施，初步构建了我

国污染地块修复与风险管控后期管理体系，为后期管

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探索。随着我国污染地块修

复与风险管控工作的不断推进，需开展后期管理的地

块数量日益增多，但现阶段实际案例较少，技术规范

不明确、实施机制不健全是妨碍后期管理工作开展的

主要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后期管理相关研究，

尽快出台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明确实施机制，开展

后期管理工作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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